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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
 

公司部监管函〔2023〕第 36 号 

 

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2 月 3日，你公司通过现场参观方式接受投资者调

研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5日在互动易平台刊载《投资者关系活动

记录表》显示：“目前公司现有的衬底片年产能为 2.5 万片，后

续将根据市场订单情况继续进行扩产，预计到明年 6 月份之前，

公司将年产能扩大到 10 万片”。2022 年 7 月 4 日，你公司通过

电话会议方式接受投资者调研，并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在互动易

平台刊载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》显示：“预计 7 月份大概能

出产 500-1000 片，8 月出产 1000-2000 片。原本我们的实施计

划可以再快一些，但受限于一些辅料耗材进口方面的影响。我们

预计到2022年底能实现月产能5000片的生产规模”“到明年 4 月

份左右能实现月产能 1 万片，预计能够在 2023 年实现年产 20 

万片的产能规划”。 

在前述投资者关系活动和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》中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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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对外发布了碳化硅业务现有产能、预计产能建设进度等涉及

公司经营的重大信息，但此前未通过符合条件的媒体公开披露前

述信息，存在以非正式公告方式发布未公开重大信息的行为。此

外，你公司发布的预测产能信息前后差异大，相关信息不准确、

风险提示不充分。 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

订）》第 2.1.1条、2.1.5 条、2.1.8条和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7.1.1 条、7.1.2 条、

7.1.9条的规定。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，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

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相关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年 4月 17日 


